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小部畢業生申請直升國中部作業要點 
  114 年 6 月 27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並於 114 年 11月 14 日中科高小字第 1140011504 號函公告 

一、目的： 

(一) 培養本校國小部表現優異學生，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國中部。 

(二) 配合政府十二年一貫教育政策，國小直升國中、國中直升高中。 

二、申請資格：就讀本校國小部年資滿一學年(含)以上之六年級學生。 

三、招生名額：依當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校國中部招生簡章國小部直升生名額辦理。 

四、辦理時間：每年六月中旬。 

五、申請辦法：於辦理時間內填寫附件一「國小部畢業生申請直升國中部申請表」送交國小部辦公室

初審，積分審查項目共三項，總分不設上限。 

(一) 分項說明如下： 

1、國小畢業獎項：採計六年級畢業獎項，擇最高獎項計分乙次。 

獎項 分數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獎 55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局長獎 45 

市長獎 35 

議長獎 25 

區長獎 20 

校長獎 15 

家長會長獎 10 

上述以外之其他獎項 5 

2、在校就讀年資【最高 40 分】：採「學期」計，以一到六年級就讀本校年資計算，且每學期

上課日必須出席達一半(含)以上始可採計，共 12個學期，每學期得 6分，最高 40分。 

3、對外競賽成績【最高 20 分】：限五、六年級參加國際、全國及縣市級競賽獲獎者，始得採

計。此項目請自行提出獎狀等佐證資料。採計項目及原則依照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

試入學超額比序『國際性競賽參考項目』及『全國性競賽參考項目』」辦理： 

(1)個人賽與團體賽人數定義原則上依各競賽辦法(或規定)辦理，如該競賽辦法未定義，則

2人以上(含)之競賽即為團體賽；團體賽積分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2)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 

(3)各類競賽之量化計分標準如下，倘若採計項目授獎方式未符合下表標示，則由業務單位

給予認證： 

名次 

性質 

第一名 

特優 

冠軍 

金牌 

優等第一名 

第二名 

優等 

亞軍 

銀牌 

優等第二名 

第三名 

甲等 

季軍 

銅牌 

優等第三名 

第四至第八名 

入選 

殿軍 

佳作 

優等第四至六名 

國際 20分 19分 18分 17分 

全國 17分 16分 15分 14分 

縣市 14分 13分 12分 11分 

六、錄取方式依總積分審查比序錄取，總積分審查分數若相同時，由低收入戶子女優先錄取，其餘依

下列同分比序順序依序比較： 

(一) 國小畢業獎項； 



(二) 競賽成績； 

(三) 在校就讀年資之積分比較； 

(四) 若三項積分均相同者，最後以抽籤決定之。 

七、本要點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通過，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小部畢業生申請直升國中部 申請表 

直升報名序號：____ 

申請人 

姓名 
 就讀班級 六年＿＿＿班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是否為 

低收入戶 

□否 

□是，請附區公所開立之證明 

積分審查 

項目 
內容 

給分標準 

(請勾選) 

申請人 

自填分數 

學校 

審核分數 

(請勿自行填寫) 

(一) 

畢業獎項 

採計六年級畢業獎

項，擇最高獎項計

分乙次。 

◎免附證明 

國科會 主任委員獎 55分 

國科會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局長獎 45分 

市長獎 35分 

議長獎 25分 

區長獎 20分 

校長獎 15分 

家長會長獎 10分 

其他獎項 5分：_____________ 

  

(二) 

在校 

就讀年資 

【最高40分】 

採「學期」計，以

一到六年級就讀本

校年資計算。 

◎免附證明 

每學期上課日必須出席達一半(含)以上始可

採計，共12個學期，每學期得6分，最高40分。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三) 

競賽成績 

【最高20分】 

限五、六年級參加國

際、全國及縣市級競

賽獲獎者，始得採計 

◎請填寫附件二，並

需提供佐證資料(獎

狀影本等)供審查 

 

    名次 

性質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至八名 

國際 20分 19分 18分 17分 

全國 17分 16分 15分 14分 

縣市 14分 13分 12分 11分 

  

積分總計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國小部承辦核章 國小部複審核章 

 



附件二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小部畢業生申請直升國中部 競賽成績統計表 

直升報名序號：____ 

申請人 

姓名 
 就讀班級 六年＿＿＿班 

項次 
競賽項目 

(項目填寫順序請與佐證資料排列一致) 

申請人 

自填分數 

學校 

審核分數 

    

    

    

    

    

    

    

    

    

合計 

共採計＿＿項 共採計＿＿項 

共＿＿＿分 共＿＿＿分 

國小部承辦核章 國小部複審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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